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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詢改善機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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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利三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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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綱 

一、緣起與目的 

二、檢討與改善措施 

三、面詢須知與新式表格 

四、結語 



3 

• 制度比較 
• 實地參與 

• 程序面 
• 實質面 
• 時間 

• 實務研討會 
• 專利品質諮詢會 

• 通盤檢討現行面詢制度之問題 
• 提出改善措施 
• 為將來對審制方向預作準備 

依品質諮詢會建議，將現行面詢制度作改善 

舉發制度審理模式改善建議 

專利複審委員會之口審制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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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

外界對專利品質之建言 

1 

一、緣起與目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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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詢制度意見反應類型 (含審查委員與當事人意見) 

Q1：為何未辦理面詢?    

Q2：審查委員或當事人未事前準備，且記載之內容常常無關面

詢案情？ 

Q3：審查委員或當事人之態度不佳? 

是否辦理

面詢 

面詢前的

準備 

面詢時的

程序 

二、面詢檢討 



• 新增「面詢申
請，應以面請
申請書為之，
敘明面詢事項
及說明。」 

 面詢作業要點 

• 面詢申請書 

• 面詢通知書 

面詢前 

聚焦面詢事項 
• 面詢須知 

• 面詢紀錄表 

健全面詢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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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1-A1 

Q2-A2 

Q3-A3 

相應措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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… 面詢申請書 
• 面詢依據版本 

• 面詢事項及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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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若希望……，請於「面詢申請書」敘明面詢事項及
說明並繳交規費新台幣1千元正，本局認為有必要
時，將另行通知面詢地點及時間。 日後將修正

定稿之文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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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復理由書 

申復理由書 

修正申請書 

申復理由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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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1  為解決事由不明，造成對於是否辦理面詢之爭議 

現行之專利案面詢作業要點 修改之專利案面詢作業要點 

三、審查人員對面詢之申請，認有下列

情事之一者，應於審定書中敘明不予辦

理之理由： 

  （一）單純詢問可否准予專利者。 

  （二）提起舉發時，未曾提出具體之

舉發理由即申請面詢者。 

  （三）明顯與技術內容、案情無關之

理由仍請求面詢者。 

  （四）申請再面詢案，案情已臻明確，

無面詢必要者。 

 

三、面詢申請，應以面詢申請書為之，

敘明面詢事項及說明。 

審查人員對面詢之申請，認有下列情事

之一者，應於審定書中敘明不予辦理之

理由： 

  （一）單純詢問可否准予專利者。 

  （二）提起舉發時，未曾提出具體之

舉發理由即申請面詢者。 

  （三）明顯與技術內容、案情無關之

理由仍請求面詢者。 

  （四）申請再面詢案，案情已臻明確，

無面詢必要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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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SPTO PTOL-413A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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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雙方於面詢時討
論之審查版本相同 

預先聚焦面詢時
所欲討論主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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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詢通知 
依當事人申請辦理 

依職權辦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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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擇B41 以「收文文號」帶入系統，屬「依申請辦理」面詢 

選擇 B41-1 

以「案號」帶入系統，屬「依職權辦理」面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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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行面詢申請書版本 

目前需由承辦人
自行新增填寫 

依當事人申請辦理之面詢通知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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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申請面詢，至遲應於面詢當日繳納規費，未繳納者，依專

利法第17條第1項之規定，應不受理。 

  (面詢要點§7.I) 

 

 

 

2.本局依職權辦理面詢者，當事人不必繳納規費。 

 

3.無辦理面詢之必要而不辦理者，退還當事人已繳之規費。 

 (面詢要點§10) 

規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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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面詢依據版本」及「面詢事項及說

明」目前需由承辦人自行新增填寫 

依職權辦理之面詢通知書 

日後將加入
定稿之文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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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：106年3月之後，以舊制之面詢申請書或申請人依審查意見通知函之教示，直

接寫在申復理由書中要求面詢之案件，審查人員於面詢通知函應如何填寫

「面詢事項及說明」? 

A：面詢之目的在於協助審查人員與當事人之雙向溝通，雙方均可提出應討論或釐清之事

項。若僅一方有面詢之意思表示，卻無具體理由時，審查人員可透過以下方式，決定

面詢事項，並進一步於「面詢通知書」中載明。 

 

方式1：連繫當事人依(新制)面詢申請書填寫，收件後將面詢事項載於面詢通知書。 

方式2：透過電話與當事人溝通後，依電話溝通內容將面詢事項載於面詢通知書。 

方式3：透過卷內既有資料由審查人員決定面詢事項，再載於面詢通知書。 

要面詢，怎麼沒
寫面詢事項!!! 



19 

NEED TO  

KNOW… 面詢須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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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利專責機關於審查發明專利時，得依申請或依職權通知申請人限期為下列

各款之行為：  

一、至專利專責機關面詢。 

二、為必要之實驗、補送模型或樣品。 
前項第二款之實驗、補送模型或樣品，專利專責機關認有必要時，得至現場
或指定地點勘驗。 

專利法 §42 

專利專責機關於舉發審查時，得依申請或依職權通知專利權人限期為下列各

款之行為： 

一、至專利專責機關面詢。 

二、為必要之實驗、補送模型或樣品。 

前項第二款之實驗、補送模型或樣品，專利專責機關認有必要時，得至現場

或指定地點勘驗。 

專利法  §76 

專利法 §142.I 準用42 (設計) 

專利法 §120準用 76(新型) 專利法 §142準用 76(設計) 

申
請
案 

舉
發
案 

面詢之法源依據-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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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詢之法源依據-2 

面詢作業要點(現行) 補充說明 

一、依據法規 面詢須知 

二、目的 面詢須知 

三、不予辦理面詢之情形 1.第三點擬修正/ 
2.面詢須知 

四、得出席面詢之人員 1.面詢須知/ 
2.參加智慧財產局面詢應注意事項 

五、辦理面詢之處所及時間 面詢須知 

六、面詢通知書 面詢須知 

七、規費/身份查驗/保密規定/會場制序/
得錄音錄影 

1.面詢須知/ 
2.參加智慧財產局面詢應注意事項 

八、面詢紀錄 面詢須知 

九、未出席.改期.視訊之處理 面詢須知 

十、退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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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1：申請人申請發明專利，尚未申請實體審查，此時若申請面詢時，如何處理? 

 

Q2：申請人申請新型技術報告後，若申請面詢，如何處理? 

A1：依專利法第42條規定，專利專責機關於審查發明專利時得依申請或依職權辦理面詢，

對於尚未申請實體審查之發明案件，尚難依據專利法第42條的規定辦理面詢。 

 

A2：對於無舉發案繫屬之新型專利(即單純之新型案)無專利法第42條之準用，且依新型專

利技術作業規範2.3「……製作新型專利技術報告時，僅於審查人員判斷申請專利範圍

全部請求項之創作，均不具新穎性及（或）不具進步性要件時，應發出「技術報告引

用文獻通知函」通知新型專利權人，儘速於新型專利技術報告製作寄發前（實務作業

需1個月），針對前述事項提出說明，且不主動或依申請人要求辦理面詢。」 

 註：上述案件雖不辦理面詢，然對於申請人所提出之溝通意見仍應要耐心傾聽，
判斷其訴求與有無可解決之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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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詢的事前準備 
與當事人預約面詢時間及會議室 

面詢日 

面詢日期10日前以書面通知當事人 

副     審 主     審 

(內外審)
審查委員 

承辦同仁 
1.瞭解本案與證據
之內容 

2.爭執點 
3.案件進度 

1.卷證資料與樣品 
2.必要文件(面詢紀錄表) 
3.討論事項與備案 

場地與設備檢測 

10日 

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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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：若有過於複雜之專利申請案件，應如何做好面詢之事前準備? 

A：對於案情複雜、跨領域、對國內外有重大影響或涉及疑難法律問題之案件，

承審人員得考慮透過以下方式尋求協助 

 

方式１：由科長以上長官或資深同仁陪同協助面詢 

方式２：簽請加發審查委員或法務人員參與面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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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詢程序 

STEP1 人員身份檢核與介紹 

STEP2  面詢事項之確認 

STEP3 說明與意見交換(表示)  

STEP4  結論與紀錄之確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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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詢程序 

結論與紀錄之確認 

確認紀錄內容與結果 出席人員共同簽名 交付副本後結束 

說明與意見交換(表示) 

意見說明 詢答與意見交換(表示) 

面詢事項之確認 

審查版本之確認 面詢事項之確認 例外-新事證之處理 

人員身份檢核與介紹 

查驗身份與委任狀 
提示「參加智慧財產局面
詢作業應注意事項」 介紹與宣讀 

Step 1 

Step 2 

Step 3 

Step 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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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出席面詢之人員(要點4) 

 
(一)與專利審查有關之本局人員。 
(二)發明人、新型創作人或設計人。 
(三)申請人或其受雇人、或申請人委任之專利師、專利代理

人、律師。 
(四)舉發人、被舉發人或其委任之專利師、專利代理人、律

師。 
    前項受委任之代理人，得委任具有該申請案專業知識者，出
席面詢。但應得本局之許可。 
    本局承審之審查人員，因故不克出席面詢時，得由本局其他與專利審
查有關人員代為出席面詢。以視訊方式為之者，亦同。 

人員身份檢核與介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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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員身份檢核與介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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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號專利申
請案，於○年○月○日於本局○
樓會議室辦理面詢，今日出席人
員有○○○、○○○」； 
 
「對於出席人員資格及代理權限
有無異議」、「出席人員是否提

示書面資料或樣品」 

參加智慧財產局
面詢應注意事項 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 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 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 
 

查核身份.委任狀 

提示應注意事項 

開始與介紹 



 
案件爭點整理 
 

30 

申請案 

舉發案 

確認面詢所依據之審查版本 
(修正本?) 

確認面詢事項 

確認面詢所依據之審查版本
與證據之適格性 
(更正本?) 

確認面詢事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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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外-新事證之處理 

確認面詢事項 

說明/意見表示或交換 

確認審查版本與證據之適格性 

爭點整理/行使闡明權 

有無當場提出
修(更)正本或

新事證 

無 

是否接受修
(更)正本或
新事證 

有 

否 

以原審查版本及證據為基礎 

以修(更)正本或新事證為基礎 
*提示當事人面詢後應至收文櫃台掛號 

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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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案 

舉發案 

就STEP2已確認之面詢事項 

• 有核准專利之可能時，可適時開示
心證並協商修正相關內容。 

• 尚無法確認時可表示專利性待進一
步考慮。 

就STEP2已確認之面詢事項 

• 不宜直接開示審定結果且應避免
與任何一造爭執。 

• 給予兩造當事人充份表達機會並
衡平表達意見的時間 

說明與意見表示 

說明與意見交換 



舉發案 申請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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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論與紀錄之確認 簽名 

「本申請案之各項內容業經充分

說明，面詢結束。」或「本申請

案之各項爭點業經充分說明，面

詢結束。」或「本申請案，申請

人應於○年○月○日前補充相關

資料，逾期本案將依原現有資料

審定，面詢結束。」 

「本舉發案之各項內容已充分

說明，面詢結束。」或「本舉

發案之各項爭點已充分說明，

雙方不得再補充新證據，面詢

結束。」或「本舉發案，

○○○應於○年○月○日前補

充相關資料，面詢結束。」 

交付副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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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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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4 



4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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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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紙本問卷置於會場
可當場填寫並於會
場設專區回收 

網路問卷可於
面詢後填寫 

面詢改善機制調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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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事項 
 

1.當事人得自行攜帶電子設備，依本局規定「面詢紀錄表」之格式

繕打其所陳述之意見，以利併入面詢紀錄。 

2.參與面詢之審查人員的服裝儀容應端正整潔，勿穿著休閒服、運

動服或拖鞋。 

3.對談內容應以面詢事項為主，出席人員之發言應相互尊重並注

意禮貌，避免不適當之提問，例如質疑當事人之學經歷、是否取

得特定證照等。 

4.其他事項，依專利審查標準作業程序及相關法令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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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結語 

1.本年度1~6月為面詢試行期間，請配合依「面詢須知」及「新式
面詢表格」進行面詢程序。 

 
2.辦理面詢，請對案情及可能狀況作好準備，從容應對。 
 

3.若有相關問題可隨時反應。 
 專利一組 呂科長茂昌 。(7299) 

 專利二組 周審查官志浩。(5465) 
 專利三組 張高級審查官瑞容 (7659) 
 



感謝，並請指教 


